
清水河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专家意见修

改清单

1、编制依据补充《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HJ2035-2013）；完善项目环境空气现状及预测评价因子，大气评

价因子中补充臭气浓度；核实地下水评价等级及判定依据，核实地下

水的评价范围（面积不对）；补充生态评价等级及判定依据。

修改：

P15：补充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35-2013）

P19：完善了项目环境空气现状及预测评价因子；大气评价因子中补充了臭气浓度；

P27-28：评价范围内居民用水全部为自来水，不存在分散式居民饮用水井，因此项目地

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评价范围为面积为 7.34km2的矩形区域；

P31：

2.5.7生态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及范围

2.5.7.1评价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可知：

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时，评价等级为一级；

涉及自然公园时，评价等级为二级；

涉及生态红线时，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根据 HJ2.3判断属于水文要素影响型且地表水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建设项目，生态影

响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

根据 HJ610、HJ964判断地下水位或土壤影响范围分布有天然林、公益林、湿地等生态

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不低于二级；

当工程占地规模大于 20km2 时（包括永久和临时占用陆域和水域），评价等级不低于

二级；改扩建项目占地范围以新增占地（包括永久和临时占用陆域和水域）确定；

除本条 a)、b)、c)、d)、e)、f)以外的情况，评价等级为三级；

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0.443hm2。不属于 a)、b)、c)、d)、e)、f)中类别，确定本项目的生

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

2.5.7.2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确定本项目生态环境评价范围

为厂区占地范围外扩 1000m范围。

2、完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实生活污水治理措施的有效性

及执行标准，核实现有工程是否存在车辆清洗废水及治理措施；细化

说明本项目与生活垃圾填埋场厂界的位置关系，明确本项目实施后现

有垃圾填埋场的使用情况，说明本项目是否使用现有垃圾填埋场干化

垃圾；

修改：

P23:对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485-2014）完善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P24：生活污水经厂区已配套建设的 20m3 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拉运至清水河县污水处理

厂，生活污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P47：：本项目场址地厂址位于现状清水河城关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北侧管理区，根据现场

调查目前垃圾填埋场服务期还有 5～10 年，本项目实施后替代现有垃圾填埋场热解处理生活

垃圾，热解过程中人工分选的部分大件干扰物及筛下物进入垃圾填埋场，本项目不负责处理

垃圾填埋场现有干化垃圾。

3、补充说明采暖季和非采暖季锅炉产热去向；对照《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35-2013）核实项目组成、热解工艺

及产物分析（核实是否设置热解废气冷凝分离系统，采用余热锅炉降

温是否产生重油）。

修改：

P66：余热锅炉产生的蒸汽进入蒸汽分气缸，采暖期锅炉余热收集后用于厂区生活区供

热，非采暖期随蒸汽外排。

P70：可燃烟气二燃室充分燃烧，温度达到 850 都以上才会进去余热锅炉，在这么高的

温度下，所有的有机物都会燃尽，所以不需要再设置分离系统，同时也不会产生重油。

4、核实烟气急冷工艺流程，明确急冷后的烟气温度。P60主对



高温烟气进行急冷换热降温，使烟气迅速降至 200℃以下，实现急冷

过程，减少二噁英产生；P66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进行急冷换热降温，

温度降到 300℃左右进入烟气净化系统，对急冷后的温度描述不一

样。

修改

P71：本锅炉是为满足生活垃圾热解碳化工艺流程中的余热回收而设计的。锅炉本体是

对流管束与上下锅筒焊接连接。余热烟气由锅炉炉膛前面进入，由锅炉尾部排出。高温烟气

（二燃室出口烟气温度约 850℃-950℃）经余热锅炉进行急冷换热降温，温度降到 300℃左

右，后进入烟气净化系统。

5、核实热解炉是否设低氮燃烧器，核实热解碳化炉烟气的走向

及处理措施，核实 SNCR脱硝效率（70%有点高），报告中：拟采用

“急冷换热+SNCR脱硝+半干法脱酸（NaOH）＋活性炭喷射＋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的尾气经 45m高排气筒排放，SNCR脱硝需要一定

的高温，应设置在急冷换热前面。

修改

P71-73：热解炉不设置低氮燃烧器，烟气净化系统设计采用“SNCR 脱硝+半干法脱酸

（NaOH）＋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的组合，SNCR脱硝效率为 60%。

6、完善垃圾运输、进场恶臭治理措施，明确厂内各工段密闭措

施的具体设置情况；完善飞灰固化污染物排放情况。

修改：

P103-137：

根据相关规定，收运垃圾的运输车须密闭且有防止垃圾渗滤液的滴漏措施，应采用符合

《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主要指标及技术要求的后装压缩式垃圾

运输车；环评要求入料口贮坑采用负压全封闭设计，仅有在卸料作业卸料门打开时才可能发

生恶臭泄漏，使垃圾储坑处于负压状态；

P75：



（1）飞灰储存外运系统

飞灰主要来源于烟气净化系统收集的物质，主要包括脱硫固废颗粒、废活性炭粉及热解

烟尘等，属危险废弃物，飞灰由于含有 Pb、Cu、Cr 等重金属和二噁英等剧毒有机污染物，

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危害性。本项目选用热解技术，飞灰产生量较低。根据国家标准，

飞灰一般作为危险废物处理；对于飞灰的处置目前主要是采取固化、稳定化的处理方式。固

化稳定化处理的目的，是使飞灰中的所有污染组分呈现化学惰性或被包容起来，以便运输、

利用和处置。

本项目飞灰主要来自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烟尘，飞灰稳定化采用水泥作为稳定化材料、配

以螯合剂与水混合的稳定化工艺。

水泥+螯合剂处理工艺包括飞灰和水泥的储存和输送、螯合剂的配制、物料的配料、螯

合和养护等工序，其主要工艺过程如下：

烟气净化产生的飞灰通过螺旋输送机将飞灰送至带式计量装置的混合搅拌机。螯合剂溶

液制备系统将设置 1座 1m3的搅拌罐，螯合剂溶液通过电磁流量计计量。飞灰进入搅拌机中

经过计量，搅拌机开始工作。将制备好的螯合剂溶液通过离心输送泵按照与飞灰量设定好的

比例喷淋加入搅拌机中，飞灰、螯合剂、水的比例为 1：:002:0.2（在运行中可根据飞灰特

性调整飞灰、螯合剂和水的比例），注入溶液的同时进行搅拌，约 5min 后飞灰和药剂充分

混合，搅拌机停止工作。为了使稳定化后的飞灰达到足够的强度，防止重金属类的溶出，混

合后的物料通过养护输送机进行养护，并输送至飞灰储藏间进行暂存装袋。

固化后的飞灰混合物应满足下列要求：①含水率小于 30%；②二噁英含量低于 3 TEQ

μg/kg；③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要求，经检测飞灰浸出

液的各成分指标均满足 GB16889-2008时，固化后的飞灰混合物装入密封袋后，用密闭车运

至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填埋区填埋处理。因此飞灰固化过程中产尘量较小。

7、完善二噁英大气沉降土壤污染预测评价内容，完善土壤污染

跟踪监测计划；参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HJ 1039-2019，

完善自行监测计划。

修改：

P183：完善了二噁英大气沉降土壤污染预测评价内容；



P251-252：参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HJ 1039-2019，完善了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及项目所在区域

环境质量监测计划；

8、完善垃圾装卸平台、车辆冲洗废水经渗滤液收集池收集后送

入热解炉内热解处理，不外排的可行性，核实软水系统浓水及锅炉排

水定期清理用于厂区绿化降尘的可行性。

修改：

P217-218

渗滤液回喷及时的主要优势为：

①可充分分解渗滤液中有害成分，避免二次污染；

②由于采用雾化喷射，使渗滤液在炉膛内均匀蒸发，保证了燃烧工况，不影响热解炉的

正常运行；

③建造、运营、维护成本低，自动控制程度高，操作方便。

④渗滤液中氨氮含量较高，NH4+可与 NOx 进行反应起到选择性非催化还原的作用，实

现炉内的辅助烟气脱硝。

废水回喷炉膛内造成的热损失主要是废水蒸发为气态所吸收的热量，查阅相关资料，向

炉膛内回喷 1t废水所造成的热损失为：1.08×106KJ，本项目生活垃圾湿基热值（含渗滤液）

5355kJ/kg，根据工程分析，回喷炉内的废水量 4.24m³/d则每天的回喷热损失为 6.74×106KJ，

每天入炉湿垃圾热值量 2.28×107KJ，则废水回喷后炉内后物料的混合热值为 4297kJ/kg，仍

大于设计低位热值 3000kJ/kg，可以满足热解炉正常运行的要求。因此本项目渗滤液回喷热

解炉可行。

（3）急冷换热锅炉排水及软化水系统废水

热锅炉排水及软化水系统废水主要为 SS和盐分，属于清净下水，类比同类项目锅炉系

统废水定期清理后用于运输道路洒水抑尘可行。

9、核实热解炉炉渣用于建材综合利用的可行性，完善固化飞灰

依托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可行性；应急环境监测；地下水监测项目不应

是 COD、BOD5，应重新选取对应的评价因子。



修改：

P232-233：

2）飞灰固化填埋可行性分析

根据《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处理后

满足下列条件，可以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①含水率小于 30%；②二噁英含量（或

等效毒性量）低于 3μg/kg；③按照 HJ/T300 制备的浸出液中危害成分质量浓度低于表 1规

定的限值。要求在飞灰稳定化过程中，对两个环节进行分析检测：第一环节对稳定化前飞灰

进行分析检测，掌握处理前飞灰重金属浸出浓度的变化，以便于对处理工艺的药剂进行必要

的微调，从而保证达到最佳的处理效果；第二环节对飞灰稳定化固化块产物进行分析检测，

①含水率小于 30%；②二噁英含量（或等效毒性量）低于 3μg/kg；③按照 HJ/T300 制备的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质量浓度低于表 1规定的限值，确保飞灰经稳定化处理后满足《生活垃圾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规定的入场要求。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定期对厂区固化飞灰的含水率、二噁英含量、浸出液中危害成分

质量浓度进行定期检测，确保送往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固化飞灰符合填埋场的入场要求。

（4）炉渣

炉渣为一般工业固废，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0-2014）， 焚烧炉

渣热灼减率在不大于 5%的标准要求，可以直接填埋处理。考虑到焚烧炉 炉渣是由陶瓷、

砖石碎片、玻璃、金属、熔渣和可燃物组成的不均匀混合物，炉渣的矿物组成较简单，化学

性质比较稳定，主要为 SiO2、CaAl2Si2O8和 Al2SiO5， 也含少量的 CaCO3、CaO和 ZnMn2O4

等。类比江城县勐烈镇生活垃圾热解处理工程炉渣可用于制备建材实现综合利用用于建材综

合利用，如后期综合利用不能满足本项目炉渣产生则多余部分拉运至现生活垃圾填埋场。

P209:

表 5.8-10 应急环境监测布点方案建议

污染因素 监测布点 监测项目

烟气处理系统

事故排放

大气：应视当时风向风速情况，在下

风向 200m、500m、1000m、1500m、

2000m处设置监测点位，特别应关注

近距离居民区
HCl、PM10、二噁英类、重金属

突然：项目厂区内及下风向设置监测

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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